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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內調 0059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 中央轄管特區(如港區、機場、科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主管機關已分別提供相

關緊急應變計畫、災害防救計畫等予相關市縣政府，以納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 內政部消防署利用「防救災資料資料庫系統」進行管理並定期抽測使用狀況。各

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已分別進行救災資源填報、更新及管理等作為。 
3. 中央轄管特區避難收容處所設置部分，經濟部、交通部、國科會等主管機關已掌

握區域避難收容處所量能，或與所在地市縣政府或區公所共同檢討園區周遭避難

收容處所量能，並如有符合設置原則且非位於災害潛勢區時，將納入規劃作為避

難收容處所使用。 
4. 災害通報、災防告警細胞廣播發送及強化橫向及縱向之災情彙集、查證與應變能

力等部分，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中央轄管特區管理機關依災防法規定進

行相關訓練、演習（演練）等作為。 
5. 災害防救支援協定之訂定部分，經濟部園管局分別與屏東縣、高雄市政府簽訂災

害防救支援協定，臺中分局所轄科技產業園區與地方消防主管機關簽訂災害防救

支援協定。交通部桃機公司、港務公司與地方政府及相關中央機關、國軍、醫院、

消防署港務消防大隊、業者等訂定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6.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轄管潭子科技產業園區之消防業務移管予臺中市

政府部分，俟「財政收支劃分法」部分條文修正之修法程序完備後辦理，於移管

期間，臺中市政府及經濟部園管局仍依原分工持續執行消防業務，確保園區消防

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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